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总工会

沪市监特种〔2026〕136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总工会

关于举办2026年上海市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人员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各区总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提升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队伍专业素养、执法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选树优秀监察人才，为长三角区域竞赛输送精锐力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上海市总工会举办2026年上海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工作

本次技能竞赛已纳入上海市总工会年度重点竞赛项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总工会联合成立竞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具体负责竞赛的整体策划、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

二、参赛对象与条件

（一）参赛对象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职在岗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

（二）参赛人员应持有有效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证，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无违纪违法记录，身体健康。

三、竞赛安排

竞赛分为基层选拔和市级决赛两个阶段。

（一）基层选拔阶段（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由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形式自行组织选拔。请各单位于2026年6月30日前，将参加市级决赛的队伍及人员名单反馈至竞赛组委会。每单位推荐1支参赛队伍，每支队伍由1名领队和3名监察人员组成。

（二）市级决赛阶段（分三天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第一天：上午启动仪式、竞赛规则说明会及答疑、决赛抽签。下午赛前适应性指导。

第二天：全天进行监察实务竞赛。模拟真实监督检查场景，考察参赛队伍现场发现、分析、处置特种设备安全问题的综合能力。每队3名队员共同完成。

第三天：上午进行理论知识测试，采用闭卷形式，重点考察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专业知识等。每队3名队员分别答题，取平均分计入团体成绩。下午进行成绩汇总及颁奖仪式，现场公布比赛成绩并举行颁奖。

四、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竞赛设团体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组织奖6名，颁发奖牌。

（二）个人奖。竞赛设个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6名，颁发证书。

获得市级决赛团体总分前三名的队伍，将组成上海市代表队（共3支队伍，每支3名队员），代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参加2026年长三角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技能竞赛。

各有关单位要注重培育竞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和突出集体，对符合条件的可优先推荐申报“上海质量工匠”“上海工匠”等工匠人才认定，以及参评市、区五一劳动奖等。

五、组织要求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本单位选拔，明确责任、广泛动员。主动争取本级工会支持，形成工作合力。竞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程序、细化评分、严肃纪律，设立仲裁组裁决争议。加强安全保障，制定应急预案，落实场地、设备、医疗、消防等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和活动有序。加强宣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比学赶超、争当能手”的良好氛围。

六、其他事项

（一）经费保障。基层选拔所需经费由各单位按规定统筹解决。市级决赛组织所需经费由举办单位按规定统筹解决。参赛人员交通费用由各派出单位自理，竞赛组委会可协助统一安排。

（二）具体市级决赛安排、竞赛详细规则及评分标准等，将由竞赛组委会另行下发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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